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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人会发〔2022〕29号

安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安宁市 2022年地方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22年 12月 28日召开的安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六次会议，听取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安宁市 2022年地方财

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并对 2022年地方财政预算调

整方案（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安宁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

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安宁市 2022年地方

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附件：安宁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安宁市2022年

地方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

安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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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宁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安宁市 2022年地方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
（2022年 12月 28日安宁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市人大财经委于 12月 27日召开会议，听取了市人民政府关于

安宁市 2022年地方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并对 2022年

地方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预算调整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从年初的 822,264 万元调整为 884,149

万元，调增 61,885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

440,000万元，较年初预算调减 119,074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

收入（再融资债券收入）调整为 159,700万元，较年初预算调减

14,990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1,259 万元，调增 51,25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16,044万元，调增 134,690万元；调入资金

10,000万元，调增 10,00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7,146万元保持不变。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从年初的 822,264 万元调整为 884,149

万元，调增 61,885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

601,934万元，较年初预算调增 27,466万元；债务还本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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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 34,400万元，调增 14,99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

出预算（再融资债券支出）159,700万元，较年初预算调减 14,990

万元；上解支出预算55,735万元，调增2,039万元；调出资金32,380

万元，调增 32,380万元。

预算调整后，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保持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从年初的 568,477万元调整为 642,152

万元，调增 73,675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调整为

210,000万元，调减 140,000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再融

资债券收入）调整为 192,900万元，较年初预算调减 22,380万元；

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收入预算调整为 197,800 万元，调增

197,8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5,875万元，调增 5,875万元；调入

资金 32,380万元，调增 32,38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3197万元保

持不变。

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从年初的 568,477万元调整为 642,152

万元，较年初预算调增 73,675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预算调整为 385,962万元，调增 72,913万元；上解支出调增 762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39,200万元保持不变。

预算调整后，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保持平衡。

二、审查意见和建议

财经委认为，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安宁市 2022年地方财政预

算调整方案（草案），符合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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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由和依据充分，支出符合持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要

求，预算调整方案总体可行。建议本次会议批准市人民政府提出

的安宁市 2022年地方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市人大财经委建议：

（一）全力做好收入组织和重点民生支出保障工作。一是在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切实加大收入组织力度，确保完成

调整后的全年收入预算数。二是进一步加大资金统筹力度，抓好

财政收支预算执行，全力保障基本民生支出和重点领域支出，确

保实现全年财政收支平衡。

（二）全力做好债务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一是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省委、昆明市委关于加强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实

施意见，认真抓好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二是增强忧患意

识和风险意识，把做好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从严从实规范举债行为，依法依规强化项目管理，强化财政约束，

严控债务增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着力防范化

解风险。

（三）扎实做好 2023 年预算编制工作。一是坚持量入为出

的原则，根据收入和财力安排预算，做到量力而行，收支平衡。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实做到收支计划积极稳妥。三是坚

持重点性原则，把握“三保”优先顺序，兼顾项目建设，科学编

制 2023年预算。

安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2年 12月 30日印发


